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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政選組及司法覆核  
 
提問： 

 
(1) 請告知，憲制事務分科，或下屬之「政制發展及選舉組」，過

去一年，有否任何人員，負責處理司法覆核六名立法會議員之

事宜？  
(2) 若然，請問此工作，包括多少人員、多少工時、多少開支。  
(3) 承上，相關事宜中，外聘大律師代表政府訴訟之費用為何，預

算為何？若無此司法覆核事宜，每年用於外聘大律師代表政府

訴訟之費用及預算為何？   
(4) 若否，具體負責此事宜，為何科何組？  
(5) 憲制事務分科，或下屬之「政制發展及選舉組  」，有否就選

舉須簽署「確認書」機制作檢討？若然，成果為何？   
(6) 就選舉通函如何為符合規格一事，請問政選組曾否給予郵政署

署長任何法律指引或意見？有否就此作出檢討？若然，成果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回覆： 

 
(1)及(4)：  律政司民事法律科負責處理所有涉及政府的民事訴訟

(包括司法覆核的法律程序) 案件。該科或會在有需要時

就個別案件向司內其他科別  (包括就選舉事宜向法律政

策科憲制事務分科轄下的「政制發展及選舉組」)或私

人執業的大律師或律師尋求協助或意見。  
 
(2)：  律政司不就個別法律訴訟涉及有關工作的人員數目、工

時和開支的總計算作滾存紀錄。再者，由於相關法律訴

訟仍在進行，所涉最終人手和開支為何，視乎有關案件

的最終發展而定。  
 
(3)：  律政司制訂2017-18年度的預算時，已計及處理各類案

件(包括上述法律訴訟)所需的資源。我們不適宜披露個

別案件預期開支的資料(包括外聘律師或大律師代表政

府的費用)，因為這可能會令政府的法律權益受到影響  
(例如直接或間接反映了我們對有關案件的評估 )。在

2017-18年度，用於處理有關法律程序的任何外聘律師

或大律師費用，以及有關法律程序可能招致的任何訴訟

費用，分別會由律政司2017-18年度核准預算內綱領(2)
民事法律下有關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專業費用(包括律



師和大律師的費用) 的整體預算，以及須支付的訴訟費

用的整體預算所承擔。  
 
(5)：  2016年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須簽署的「確認書」是由選

舉管理委員會擬備，以供選舉主任使用。相關工作由

選舉管理委員會負責。  
 
(6)：  律政司向特區政府政策局或部門就個別事件提供的專

業法律意見及其在提供法律意見期間的溝通內容屬法

律專業保密權所涵蓋的範圍。此外，相關法律訴訟仍

在進行。因此，我們不適宜作進一步評論。  
 
 

（二）  基本法組  
 

提問： 
 
(1) 對於北京頻繁粗暴釋法，基本法組的立場為何，曾否提出反對

意見？  
(2) 歷來，有關《基本法》的研究資料，有否研究成果（若然，請

簡要說明或提供）、系統化資料庫，及就此研究成果之出版或

發表？  
 

回覆： 
 
(1)：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項列明「本法的解釋權

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律政司法律政策

科憲制事務分科下的基本法組是負責向特區政府提供

有關《基本法》的法律意見，並推廣對《基本法》的認

識。律政司一直認為在「一國兩制」下需要尊重「一國」，

同時亦需要尊重「兩制」，並一直維護《基本法》。律

政司就釋法的觀點，屬律政司向政府提供的法律意見，

不適宜公開。  
 
(2)：  律政司就《基本法》的相關法律議題進行研究，主要

是因應本司有需要就相關事宜提供法律意見。律政司

法律政策科基本法組負責為各相關決策局和部門處理

此等法律工作，以確保他們採取或考慮採取的政策和

措施均符合基本法。至於向公眾發表有關《基本法》

的資料，我們會採取適當的方式處理。舉例而言，法



律政策科負責編寫刋物《基本法簡訊》，由律政司，

公務員事務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聯合出版，除了為

公務員提供參考外，亦上載律政司網頁 (互聯網網址 : 
www.doj.gov.hk/chi/public/pub20030002.html) ，供

公眾參閱。此外，政府亦有透過其他途徑，包括律政

司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網頁，向公眾提供有關《基

本法》資訊。  
 
 
 




